
关于大学生持卡就医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

现根据《关于推动本市大学生持卡就医结算工作的通知》（沪医中心发〔2022〕

56 号），就我校全日制本科学生及非在职研究生（以下统称“大学生”）持卡

就医结算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就医管理

大学生持医保就医凭证，到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医保就医

凭证包括社会保障卡（或医疗保险卡）和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门急诊就医记录册

及相关凭证（符合就诊医疗机构规定的、与上述实体凭证同等效力的各类电子凭

证，下同）。

1.同学们拿到社会保障，请及时开通社会保障卡方可使用。开通方法如下：

第一种网上直接开通法。在支付宝中搜索“新版社保卡服务”，在“社保功

能开通”中去办理。

第二种线下医保卡开通，由中国银行线下人工开通。开通的时间是 3月开始

开始每周二下午 13：30-17：00、每周四下午 13：30-17：00。地点：门诊部二

楼会议室 221 房间。

2.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门急诊就医记录册的领取方法。拿到社保卡并开通

后，到全市各区县医疗保险事务中心或各街道（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受理）

领取。

二、对于参加 2023 年大学生医保，已产生医药费但因当时没有领到社保卡，

医保电子凭证又不能使用的同学报销方法如下：

1.所需证件

（1）参保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未达到领取身份证条件的少儿需带户口簿）、

社保卡或医保卡。

（2）如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需携带代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3）目前还没拿到社保卡的同学，等拿到社保卡后再报销。

2.所需材料

（1）住院医疗费报销，需提供住院发票、出院小结、住院总明细账等原件。

（2）门急诊医疗费报销，需提供门急诊发票、病史、明细清单（清单须含

各项费用的数量、单价信息）等原件。

（3）零星报销为非当场办结业务，报销款项通过非现金方式支付。 需提供

参保人本人具有银联标识的借记卡（储蓄卡）原件（I 类卡）。如参保人是未成

年人且未开立银行账户的，或者参保人已死亡或已注销户籍的，可以提供委托人

具有银联标识的借记卡（储蓄卡）原件（I类卡）。（注：尽量提供上海开户的

银行借记硬卡，目前支持的 14家开户银行详见反面）。

（4）没有拿到社保卡的同学，请保留好报销所需材料。等拿到社保卡后再

去报销。

3.办理地点

（1）线上经办

职保或居保参保人本人登录“随申办”APP—“医疗费报销一件事”栏目在

线申请零星报销。（需通过物流寄送相关材料）



（2）线下经办

全市各区县医疗保险事务中心或各街道（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受理）。

4.注意事项

（1）如医疗费收据为电子票据需提供收费票据的纸质打印件（请勿使用热

敏纸并确保字迹清晰可辨认）。

（2）就诊医院必须为当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3）医疗费发票必须印有当地财政局票据监制章，地税发票一般不予受理

（当地卫生局或医保、社保中心开具证明除外）。

（4） 目前支持的 14 家银行：

上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

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上海农

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和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5）由中国银行线下开通的医保卡，医保报销时可以使用银联功能。

三、关于保障待遇

1.大学生在已定点联网的院校内部医疗机构门急诊就医（校门诊部），不设

起付标准，所发生的符合医保规定（下同）的医疗费用由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支付

80%。

2.大学生校外门急诊发生的医疗费用，继续按照居民医保中小学生门急诊待

遇支付，即设置 300 元起付线，年累计超过起付线以上的部分，由城乡居民医保

基金按照一定比例支付：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一级医疗机构门诊急诊的，支付

70%；在二级医疗机构门诊急诊的，支付 60%；在三级医疗机构门诊急诊的，支

付 50%。

3.大学生住院医疗待遇继续按照居民医保中小学生待遇执行，即大学生每次

住院所发生的由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用设起付标准（一级医疗机构

50 元、二级医疗机构 100 元、三级医疗机构 300 元），超过起付标准以上的部

分，一、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医保支付比例分别为 80%、75%和 60%。

四、关于结算管理

1.大学生在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属于城乡居民医保基金

支付的，由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记账，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按照规定支付。

2.大学生已有医保卡但未携带医保就医凭证的，在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门

诊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结算；急诊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由个人现金垫付后，可以

在凭证开具之日起的 6个月内，凭本人就医凭证、医疗费收据以及相关病史资料，

到医保经办机构按照规定申请报销。

3.大学生按规定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后，在外省市发生的医疗费用可跨省

直接持社会保障卡结算；未实现直接结算的由本人现金垫付后，可到本市医保经

办机构按照规定申请报销。

上海财经大学医疗健康服务中心

2023 年 2 月 24 日


